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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
要

《
阿
彌
陀
經
》
是
佛
教
徒
晚
課
時
或
佛
事
中
常
為
大
眾
讀

誦
的
經
典
，
經
中
佛
陀
述
說
西
方
彌
陀
極
樂
世
界
、
淨
土
依
、

正
二
報
的
莊
嚴
，
並
解
說
如
何
修
持
，
方
能
往
生
該
淨
土
，
而

且
有
東
、
西
、
南
、
北
、
上
、
下
六
方
諸
佛
讚
嘆
阿
彌
陀
佛
的

不
可
思
議
功
德
，
結
論
是
：
若
有
人
深
信
釋
迦
牟
尼
佛
和
諸
佛

所
說
不
疑
，
發
願
欲
生
彼
國
及
大
精
進
，
執
此
名
號
達
到
一
心

不
亂
境
界
，
臨
命
終
時
，
心
不
顛
倒
，
即
得
往
生
該
淨
土
中
。

然
而
在
佛
教
主
張
緣
起
性
空
的
大
前
題
下
，
心
淨
則
國
土
淨
，

所
以
有
一
些
經
論
如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及
《
入
中
論
》
及
《
華
嚴

經
》
是
不
立
法
、
報
、
化
的
佛
土
，
它
們
如
何
詮
釋
佛
身
與
佛

土
是
本
研
究
的
動
機
與
問
題
意
識
。

本
文
主
要
的
參
考
依
據
經
典
有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、
《
入
中

論
》
、
《
華
嚴
經
》
及
《
維
摩
詰
經
》
，
並
以
《
現
觀
莊
嚴
論

》
為
輔
。
學
界
研
究
概
況
，
主
要
是
釋
日
慧
《
佛
教
四
大
部
派

宗
義
講
釋
》
及
釋
日
慧
《
華
嚴
法
海
微
波
》
，
其
中
第
四
篇
佛

陀
身
土
論
對
本
文
的
啟
發
性
很
大
。
研
究
進
路
為
：
一
、
前
言

；
二
、
略
述
中
觀
根
本
派
以
外
的
佛
陀
身
、
土
見
解
；
三
、
專

論
中
觀
根
本
派
的
佛
陀
身
土
論
述
；
及
四
、
結
論
。
本
文
的
目

的
是
論
述
在
緣
起
性
空
的
原
則
下
，
心
淨
則
國
土
淨
，
是
故
沒

有
建
立
法
、
報
、
化
的
佛
土
的
必
要
。

研
究
的
重
要
性
是
建
立
正
確
的
佛
陀
身
土
觀
念
，
對
於
修

行
更
有
著
力
點
。

關
鍵
詞
：
心
淨
則
國
土
淨
、
佛
陀
身
土
、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
、
《
入
中
論
》
、
《
華
嚴
經
》
、
《
維
摩
詰
經
》
。

一
、
前
言

本
論
文
大
綱
所
呈
現
的
要
項
，
依
序
為
研
究
主
題
、
問
題

意
識
、
文
獻
依
據
、
學
界
研
究
概
況
、
研
究
進
路
與
方
法
、
論

述
架
構
及
研
究
的
重
要
性
，
概
述
如
下
：

 1.
研
究
主
題
：
本
文
主
要
探
討
「
心
淨
則
國
土
淨
」
的
義

理
，
所
以
主
題
相
當
明
確
。

 2.
問
題
意
識
與
研
究
動
機
：
釋
尊
創
立
的
佛
教
不
僅
要
個

心
淨
則
國
土
淨
（
一
）

林
維
明



12第98卷第1期

人
成
就
圓
滿
的
人
格
，
成
就
為
佛
，
即
覺
悟
者
，
而
且
也
要
以

社
會
大
眾
全
體
都
能
邁
向
理
想
國
土
，
皆
可
成
佛
。
即
成
就
為

覺
者
為
其
目
的
，
因
此
以
信
仰
實
修
為
中
心
。
例
如
《
阿
彌
陀

經
》
、
《
無
量
壽
經
》
、
《
阿
閦
佛
國
經
》
  1
，
都
是
宣
說
依

念
佛
往
生
淨
土
，
憑
藉
阿
彌
陀
佛
或
阿
閦
佛
願
力
的
加
持
，
可

達
到
正
定
聚
的
聖
位
。
這
些
經
典
，
都
是
非
常
重
視
信
仰
實
修

的
。
而
《
般
若
經
》
諸
經
、
《
維
摩
詰
經
》
、
《
華
嚴
經
》
、

《
法
華
經
》
是
承
續
原
始
佛
教
「
緣
起
性
空
」
的
思
想
，
都
認

為
一
切
法
（
存
在
物
）
皆
無
自
性
（
無
固
定
性
）
，
所
以
是
「

空
」
，
而
且
在
日
常
生
活
態
度
上
，
也
必
須
完
全
抱
持
無
執
著

，
即
所
謂
「
無
所
得
空
」
的
理
想
態
度
，
並
具
備
自
由
自
在
的

生
命
態
度
，
亦
即
所
謂
「
心
無
罣
礙
空
」
的
瀟
灑
解
脫
自
在
心

態
。
因
此
，
主
張
無
必
要
有
他
方
淨
土
的
想
法
，
那
麼
上
述
的

兩
種
想
法
，
是
否
有
衝
突
？
這
是
本
文
的
問
題
意
識
與
研
究
動

機
。

 3.
文
獻
依
據
：
本
文
主
要
參
考
依
據
，
是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
、
《
入
中
論
》
、
《
華
嚴
經
》
和
《
維
摩
詰
經
》
，
並
以
《
現

觀
莊
嚴
論
》
為
輔
。

 4.
學
界
研
究
概
況
：
主
要
是
以
釋
日
慧
《
佛
教
四
大
部
派

宗
義
講
釋
》
及
《
華
嚴
法
海
微
波
》
，
其
中
《
華
嚴
法
海
微
波

》
第
四
篇
的
〈
佛
陀
身
土
論
〉
對
本
文
的
啟
發
最
大
。

 5.
研
究
方
法
：
本
文
對
義
理
方
面
的
研
究
方
法
，
首
先
必

須
精
讀
文
本
、
練
習
與
文
本
進
行
對
話
、
探
討
、
思
索
及
掌
握

文
本
的
意
涵
。
其
次
對
不
理
解
之
處
，
可
參
考
其
他
相
關
的
註

疏
作
對
比
，
如
此
對
掌
握
文
本
的
義
理
會
更
有
幫
助
。
而
對
於

「
名
相
」
疑
惑
之
處
，
必
須
從
字
源
上
確
定
每
個
語
詞
的
基
本

意
思
，
和
這
些
語
詞
在
文
章
脈
絡
中
的
真
正
意
涵
，
以
免
誤
解

其
意
。 6.

本
論
文
架
構
：
本
論
文
扣
緊
所
關
注
的
研
究
主
題
上
。

所
以
在
組
織
架
構
上
，
共
分
為
四
節
。
依
次
為
：
一
、
前
言
是

全
文
的
構
想
與
梗
概
；
二
、
略
述
中
觀
根
本
派
以
外
的
佛
陀
身

土
見
解
；
三
、
專
論
中
觀
根
本
派
的
佛
陀
身
土
論
述
；
及
四
、

結
論
即
總
結
全
文
的
要
點
。
為
便
於
解
讀
，
圖
一
列
出
本
論
文

的
組
織
架
構
。

圖
一
、
本
論
文
的
組
織
架
構

一
、
前
言

二
、
略
述
中
觀
根
本
派
以
外
的
佛
陀
身
土
見
解

三
、
專
論
中
觀
根
本
派
的
佛
陀
身
土
論
述

四
、
結
論

本
文
的
重
要
性
是
，
雖
然
有
以
信
仰
為
中
心
的
念
佛
，
及

淨
土
思
想
；
也
有
重
視
「
般
若
」
、
「
空
」
思
想
的
「
心
淨
則

國
土
淨
」
思
想
，
但
皆
以
修
行
達
到
心
境
澄
朗
，
了
無
微
瑕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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覺
悟
境
界
為
終
極
目
標
。

二
、
略
述
中
觀
根
本
派
以
外
的
佛
陀
身
土

見
解

在
本
主
題
下
，
將
略
述
小
乘
的
說
法
及
大
乘
中
的
今
學
瑜

伽
行
派
及
《
現
觀
莊
嚴
論
》
的
說
法
。

（
一
）
小
乘
對
佛
身
和
佛
土
的
看
法
：
小
乘
只
許
佛
具
法

身
與
色
身
。
佛
法
身
是
指
戒
、
定
、
慧
解
脫
及
解
脫
知
見
等
蘊

的
五
功
德
聚
，
亦
稱
出
世
間
五
蘊
，
或
五
分
法
身
。
佛
色
身
，

即
是
具
三
十
二
相
八
十
隨
好
的
悉
達
多
王
子
身
。
  2 

佛
土
只
許
此
三
千
大
千
世
界
的
娑
婆
世
界
為
釋
迦
世
尊
佛

土
，
而
不
許
此
外
之
淨
土
及
十
方
佛
或
十
方
佛
土
。

（
二
）
大
乘
的
看
法
：
是
許
佛
有
法
、
報
、
及
化
三
身
，

於
此
娑
婆
世
界
含
有
純
淨
土
和
佛
所
化
的
娑
婆
忍
土
即
穢
土
，

此
外
更
許
有
十
方
佛
和
十
方
淨
土
。
然
而
大
乘
雖
共
許
佛
有
三

身
，
但
宗
派
之
間
，
依
其
所
宗
的
經
論
也
有
不
同
的
說
法
，
本

文
僅
討
論
瑜
伽
派
今
學
立
說
，
和
隨
瑜
伽
行
的
自
續
中
觀
師
對

佛
身
的
看
法
。

 1.
瑜
伽
派
今
學
立
說
：
此
宗
對
佛
身
的
建
立
，
《
成
唯
識

論‧

第
十
卷
》
有
很
精
細
的
論
述
，
本
文
僅
略
述
。

（1）
總
說
法
身
：
法
身
是
指
世
尊
所
得
二
果
，
永
離
二
障
，

為
無
量
、
無
邊
力
、
無
畏
等
大
功
德
法
共
所
莊
嚴
之
身
。
此
中

所
言
，
二
果
係
以
真
如
、
四
智
（
即
大
圓
鏡
智
相
應
心
品
、
平

等
性
智
相
應
心
品
、
妙
觀
察
智
相
應
心
品
及
成
所
作
智
相
應
心

品
）
等
五
法
為
性
。
真
如
是
離
染
轉
依
後
的
清
淨
法
界
，
即
此

法
界
施
設
為
無
住
大
涅
槃
。
而
四
智
無
餘
攝
盡
佛
地
一
切
有
為

功
德
施
設
為
大
菩
提
，
所
以
大
涅
槃
是
以
真
如
為
性
，
而
大
菩

提
則
以
四
智
為
性
，
故
總
說
轉
依
二
果
以
五
法
為
性
。
另
外
此

四
智
相
應
心
品
係
轉
有
漏
的
第
八
、
七
、
六
和
前
五
識
相
應
品

如
次
而
轉
，
故
四
智
之
建
立
是
在
因
位
八
識
的
基
礎
上
。
而
此

四
心
品
雖
都
能
遍
緣
一
切
法
，
但
其
作
用
略
有
差
異
。
如
 a.
圓

鏡
智
品
現
自
受
用
身
淨
土
相
，
攝
無
漏
種
；
 b.
平
等
智
品
現
他

受
用
身
淨
土
相
；
 c.
成
事
智
品
現
變
化
身
土
相
；
而
 d.
觀
察
智

品
則
是
觀
察
有
情
的
功
德
過
失
，
於
淨
穢
土
中
，
隨
適
當
時
機

作
利
益
事
。

（2）
法
身
的
差
別
相
：
即
是
自
性
身
、
受
用
身
和
變
化
身
三

身
。
先
說
 a.
自
性
身
，
即
所
依
的
真
淨
法
界
、
離
相
湛
然
，
絕

諸
戲
論
，
具
無
邊
真
常
功
德
是
一
切
法
平
等
實
性
，
此
自
性
稱

為
自
性
身
，
亦
名
法
身
，
是
由
於
大
功
德
法
之
所
依
止
的
。
其

次
談
 b.
受
用
身
，
此
身
有
自
受
用
和
他
受
用
兩
種
。
前
者
是
指

諸
佛
如
來
於
往
者
所
修
集
無
量
福
慧
資
格
所
起
無
邊
真
實
功
德

，
成
就
的
最
極
圓
淨
常
遍
色
身
，
相
續
湛
然
，
盡
未
來
際
，
恆

住
自
莊
嚴
淨
土
，
受
用
廣
大
法
樂
，
而
後
者
是
指
諸
佛
如
來
為

住
諸
地
諸
菩
薩
眾
現
大
神
通
，
轉
正
法
輪
，
決
眾
疑
網
令
他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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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大
乘
法
樂
。
最
後
是
 c.
變
化
身
，
即
指
諸
佛
如
來
由
成
事
智

變
現
無
量
類
化
身
，
為
一
切
眾
生
，
或
現
神
通
，
或
為
說
法
，

令
彼
皆
能
獲
得
諸
利
樂
事
。

 2.
隨
瑜
伽
行
自
續
中
觀
的
《
現
觀
莊
嚴
論
》
的
說
法
：
此

師
許
法
、
報
、
化
三
身
通
名
為
法
身
，
但
皆
為
法
身
果
上
的
所

作
事
業
，
而
論
及
自
性
身
謂
有
三
種
差
別
：
 a.
具
足
差
別
：
即

佛
的
自
性
法
身
，
已
具
足
四
念
住
等
二
十
一
聚
諸
無
漏
法
；
 b.

離
繫
差
別
：
是
佛
的
離
垢
清
淨
自
性
法
身
，
已
究
竟
清
淨
二
障

及
其
習
氣
；
 c.
自
性
差
別
：
為
佛
的
自
性
清
淨
自
性
法
身
，
是

諸
無
漏
智
的
自
性
，
係
以
勝
義
無
為
的
行
相
。

《
現
觀
莊
嚴
論
》
對
智
法
身
的
二
十
一
聚
的
根
本
頌
是
：

「
順
（
三
十
七
）
菩
提
分
法
，
（
四
）
無
量
及
、
（
八
）
解
脫

，
九
次
第
等
至
十
偏
處
自
體
，
最
為
殊
勝
處
，
差
別
有
八
種
（

即
八
勝
處
）
，
無
諍
（
三
摩
地
）
與
願
智
、
（
六
）
神
通
、
（

四
）
無
礙
解
，
（
四
）
一
切
清
淨
，
十
自
在
、
十
力
、
四
種
無

所
畏
方
及
，
三
種
不
護
，
並
三
種
念
住
、
無
妄
失
法
性
，
永
害

諸
隨
眠
，
大
悲
諸
眾
生
，
唯
佛
不
共
法
，
說
有
十
八
種
，
及
一

切
相
智
，
說
名
為
法
身
」
  3
。
除
上
述
二
十
一
聚
是
佛
的
智
法

身
的
廣
分
外
，
尚
有
簡
攝
為
如
所
有
智
和
盡
所
有
智
的
略
分
，

大
圓
鏡
智
、
平
等
性
智
、
妙
觀
察
智
、
成
所
作
智
和
法
界
體
性

智
五
智
的
中
分
。
譬
如
五
方
佛
是
結
合
為
五
智
的
體
性
，
五
智

為
體
一
相
異
，
即
一
切
眾
生
悉
皆
成
佛
是
依
圓
滿
五
智
，
以
五

方
佛
的
體
性
成
就
五
方
佛
的
果
位
而
成
佛
之
意
思
。
  4
日
慧
法

師
說
：
此
五
智
如
其
次
第
由
解
脫
瞋
、
慢
、
貪
、
嫉
等
五
個
煩

惱
所
成
  5
，
與
釋
法
音
的
說
法
不
同
，
有
待
進
一
步
研
討
。

自
性
身
的
三
種
差
別
，
其
中
具
足
差
別
是
在
顯
示
諸
佛
世

尊
所
得
法
的
法
，
「
自
在
」
即
是
平
等
無
差
別
的
諸
佛
法
界
，

而
「
離
繫
」
及
「
自
性
」
差
別
，
則
是
諸
佛
世
尊
的
自
性
身
之

相
，
諸
佛
的
自
性
身
是
諸
佛
世
尊
各
自
的
真
自
性
，
雖
然
諸
佛

世
尊
周
遍
一
切
法
界
，
即
平
等
一
味
，
無
有
差
別
，
但
每
一
佛

本
身
，
仍
有
其
真
自
性
，
並
非
一
切
諸
佛
皆
悉
同
此
一
體
，
因

為
這
是
諸
佛
各
自
內
證
之
法
，
又
四
身
（
受
用
身
、
生
化
身
、

巧
化
身
和
勝
應
身
）
之
根
本
，
故
此
自
性
身
的
「
身
」
，
具
根

本
和
所
依
義
。

受
用
身
：
就
是
具
足
五
種
決
定
的
究
竟
身
色
身
，
此
五
種

決
定
是
：

（1）
處
決
定
：
唯
住
色
究
竟
天
的
報
身
淨
土
（
即
密
嚴
淨
土

）
。

（2）
身
決
定
：
具
足
無
漏
智
慧
為
本
質
的
三
十
二
相
，
八
十

隨
好
所
嚴
飾
身
。

（3）
眾
決
定
：
唯
有
無
數
菩
薩
聖
者
之
所
海
會
圍
繞
。

（4）
法
決
定
：
只
宣
說
廣
大
最
勝
的
大
乘
法
。

（5）
時
決
定
：
直
到
輪
迴
未
空
、
恆
常
安
住
而
不
示
現
涅
槃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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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《
現
觀
莊
嚴
論
》
第
六
十
九
義
受
用
身
的
根
本
頌
是
：

「
許
三
十
二
相
、
八
十
隨
好
相
受
用
大
乘
故
，
名
佛
受
用
身
…

…
」
等
，
有
關
受
用
身
的
廣
釋
，
詳
見
釋
法
音
《
現
觀
莊
嚴
論

綱
要
一
八
事
七
十
義
講
記
》
。

應
化
身
：
凡
是
不
具
足
五
種
決
定
的
究
竟
色
身
是
應
化
身

之
相
。
化
身
與
應
化
身
同
義
，
應
化
身
有
無
數
的
分
類
，
但
可

集
攝
在
《
現
觀
莊
嚴
論
》
的
主
要
三
種
化
身
，
即
：

（1）
巧
化
身
：
就
是
化
現
精
通
工
巧
者
。
如
世
尊
臨
入
涅
槃

前
化
現
一
工
巧
的
天
神
，
以
無
弦
發
音
調
伏
尋
香
成
國
王
極
喜

。
  6 

（2）
生
化
身
：
即
化
現
為
情
淨
或
不
清
淨
投
生
者
。
如
示
現

善
知
識
、
獸
王
、
鹿
王
、
人
王
等
。

（3）
殊
勝
化
身
：
示
現
十
二
相
成
道
，
由
報
身
佛
作
為
能
化

之
所
依
的
化
身
，
由
於
殊
勝
化
身
示
現
十
二
法
行
是
佛
所
必
行

，
故
殊
勝
化
身
又
稱
為
大
菩
提
化
身
。

《
現
觀
莊
嚴
論
》
第
七
十
義
應
化
身
的
根
本
頌
是
：
「
若

乃
至
三
有
，
於
眾
生
平
等
，
作
種
利
益
，
佛
化
身
無
斷
。
」
佛

的
應
化
身
的
法
行
是
無
量
無
邊
的
，
例
如
化
為
橋
樑
、
樹
木
、

藥
等
各
種
非
有
情
之
相
，
隨
諸
有
情
心
而
現
，
令
種
善
根
加
持

心
續
，
安
置
於
成
熟
、
解
脫
之
道
。
修
學
應
化
身
可
參
見
釋
法

音
《
現
觀
莊
嚴
論
綱
要
一
八
事
七
十
義
講
記
》
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《
佛
說
阿
彌
陀
經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二
冊
，
頁
三
四
六

—

三
四
八
；
《
佛
說
無
量
壽
經
》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二
冊
，

頁
二
六
五—

二
七
九
；
《
阿
閦
佛
國
經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
十
一
冊
，
頁
七
五
一
中—

七
六
四
上
。
〈
不
動
如
來
會
〉
，

第
十
一
冊
，
頁
一○

一
下—

一
一
二
下
。
林
維
明
，
二○

○

六
，
〈
《
阿
閦
佛
國
經
》
文
獻
與
思
想
之
研
究
〉
，
《
第

七
七
屆
全
國
佛
學
論
文
發
表
會
論
文
集
》
，
頁
三
一
七—

三
四○

。

 2.
釋
日
慧
，
一
九
九
八
，
《
華
嚴
法
海
微
波
》
，
頁
四
七
五
。

 3.�
釋
法
音
，
二○

一
二
，
《
現
觀
莊
嚴
論
綱
要
一
八
事
七
十
義

講
記
》
（
高
雄
：
妙
音
佛
學
會
）
。
其
中
指
出
：
「
二
十
一

聚
無
漏
智
又
細
分
為
一
四
四
種
、
再
加
上
一
切
智
及
道
種
智

，
共
成
一
四
六
種
智
法
身
」
（
頁
五
五
二
）
，
內
容
詳
見
頁

五
五
六—

五
七○

。

 4.
五
智
的
具
體
意
義
，
詳
見
前
註
，
頁
五
五
五—

六
。

 5.
同
註
一
，
頁
三
八
一
。

 6.�
釋
法
音
，
二○

一
二
，
《
現
觀
莊
嚴
論
綱
要
一
八
事
七
十
義

講
記
》
（
高
雄
：
妙
音
佛
學
會
）
，
頁
五
九○

。


